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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诉处理结果公告

一、项目编号：中心集采-YC2025-016
二、项目名称：宜春市第十一中学厨房用具等设备采购项目
三、相关当事人
投诉人：南昌中浦贸易有限公司
地址：南昌市青云谱区青云谱镇
被投诉人1：宜春市第十一中学（采购人）
地址：宜春市袁州区宜湖路以南武功山大道以西
被投诉人2：宜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（代理机构）
地址：宜春市宜阳大厦中座3楼
四、基本情况
投诉人因对被投诉人就本项目作出的质疑答复不满意，向本机关提起投诉。投诉事项为：1.招标文件要求中小微企业，中标单位是大型企业。2.代理机构没有按政府采购法94、87号令规定回复质疑单位。3.中标单位中小微企业声明写错，虚假响应。4.代理公司没有按规定时间回复质疑单位违反了政府采购94、87号令。投诉事项5因超出已质疑事项的范围，未予受理。本机关依法调查并作出处理决定。
五、处理依据及结果
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94号）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投诉事项1、2、3、4缺乏事实依据，投诉事项均不成立，驳回投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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